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8号

罪犯周浩东，男，2001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9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5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浩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向被告人周浩东及其同案犯共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0138元并予以没收。刑期自2023年10月31日起至2028年10月30日止。该犯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13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浩东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浩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9号

罪犯吴子琦，男，1994年6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务工人员。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9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5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子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向被告人吴子琦及其同案犯共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0138元并予以没收。刑期自2022年11月16日起至2027年11月10日止。该犯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75.4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子琦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子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0号

罪犯曾靖洋，男，2005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平和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8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4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靖洋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刑期自2023年5月31日起至2026年9月29日止。该犯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47.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靖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靖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1号

罪犯卢常锴，男，1999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3日作出（2024）闽0803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常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卢常锴向龙岩市公安局永定分局上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13日起至2026年1月12日止。该犯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839.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卢常锴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卢常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2号

罪犯庄俊贤，男，1990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捕前系无业。2016年4月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十五日。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6日作出（2023）闽0205刑初4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俊贤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刑期自2023年11月6日起至2025年9月5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罪犯庄俊贤因漏罪于2024年4月17日被福建省长汀县公安机关提回重审。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8日作出（2024）闽0821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俊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与前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责令被告人庄俊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6日起至2026年1月5日止。该犯于2024年5月23日被送回福建省洛江监狱重新收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00分，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庄俊贤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庄俊贤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3号

罪犯蔡天转，男，1964年1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务农人员。2010年6月2日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5日作出（2023）闽0203刑初5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天转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自2022年10月31日起至2026年6月17日止。该犯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11.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天转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天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4号

罪犯林泽眄，男，1993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8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3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泽眄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林泽眄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刑期自2023年12月21日起至2026年2月19日止。该犯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201.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扣考核分10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泽眄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泽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5号

罪犯汪亚艺，男，1984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8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8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汪亚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23日起至2026年8月22日止。该犯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4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汪亚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汪亚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6号

罪犯王建朋，男，1997年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所地河南省上蔡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4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3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建朋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王建朋退交在公安机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7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王建朋继续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0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8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4日起至2026年4月3日止。该犯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99.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建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建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7号

罪犯黄贺杰，男，1984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4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贺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黄贺杰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6816.73元，由扣押单位退还被害人，继续追缴被告人黄贺杰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7170.75元，予以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2月27日起至2028年2月25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212.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贺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贺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8号

罪犯卢衍锟，男，1977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货车司机。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日作出(2024)闽0803刑初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衍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宣判后，该案原告人及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2日作出（2024）闽08刑终21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24）闽0803刑初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定罪量刑。刑期自2023年12月30日起至2025年12月29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54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卢衍锟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卢衍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59号

罪犯张灯锋，男，1991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3日作出(2023)闽0881刑初2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灯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七千元。追缴被告人张灯锋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由漳平市公安局负责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5日作出（2024）闽08刑终2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10日起至2025年12月4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656.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灯锋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灯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0号

罪犯王文忠，男，1994年10月出生，布依族，初中文化，户籍地贵州省望谟县王母街道环城路，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5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文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2年7月22日起至2026年7月12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2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文忠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文忠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1号

罪犯陈志聪，男，1997年8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9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志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4年1月25日起至2026年9月15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4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志聪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志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2号

罪犯阙镜华，男，1986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6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阙镜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暂扣于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8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15日起至2026年2月14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72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阙镜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阙镜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3号

罪犯李飞，男，1992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重庆市梁平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9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5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飞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被告人李飞赔偿被害单位福诚（中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6066元。刑期自2023年6月12日起至2026年6月11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4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飞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飞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4号

罪犯刘治唐，男，1990年5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河南省虞城县，捕前系务工。2008年3月4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2008年3月31日刑满释放；2008年10月24日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2008年10月28日刑满释放；2009年4月9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2011年10月1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3)南刑初字第14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治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责令被告人刘治唐等二人共同退出抢劫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300元、赃物GUCCI牌挎包或其折价款人民币6390元，返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刘治唐等二人共同退出抢劫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580元、小钱包一个返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刘治唐等二人共同退出抢劫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11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刘治唐退出抢夺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1100元，赃物钱包一个，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13年5月1日起至2028年1月31日止。2014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7年7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4刑更1150号刑事裁定，对其裁定不予减刑；2017年11月1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4刑更1855号刑事裁定，对其裁定不予减刑；2018年3月1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4刑更3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0年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4刑更1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1年1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4刑更10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3年11月1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8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3年11月1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30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58.5分，本轮考核期内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16.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75.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17日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2083.9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治唐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一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治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5号

罪犯陈学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7年6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重庆市万州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2009年5月13日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3年1月3日刑满释放。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2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学福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3日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6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8月7日起至2028年8月6日止。2014年7月2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21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7年8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5刑更8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19年8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5刑更9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1年11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5刑更4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10月2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7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10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6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23.8分，本轮考核期内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606.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30.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7日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2168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学福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学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6号

罪犯韦小凯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5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河南省新密市，捕前系个体运输人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7日作出(2023)闽0203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韦小凯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扣押在案的现金人民币25000元按比例充抵。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2023)闽02刑终365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定罪量刑；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3)闽0203刑初69号刑事判决的第四项；被告人韦小凯作案工具vivo Y31s手机1部、iPhone XR手机1部、解放牌重型仓栅式货车（豫A2351E)1辆，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依法执行。刑期自2022年9月25日起至2030年3月19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2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韦小凯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韦小凯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7号
罪犯陈爱国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3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捕前无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04年1月8日被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因吸毒于2005年4月11日被三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三年，2008年1月11日解除劳动教养，系有前科。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6）闽04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爱国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千元。刑期自2015年3月22日起至2030年3月21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6）闽刑终282号刑事裁定，撤销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4刑初2号刑事判决，发回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6）闽04刑初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爱国犯贩卖毒品罪，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千元。刑期自2015年3月22日起至2030年3月21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8日作出（2017）闽刑终1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2021年5月2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3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4月2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4刑更2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十五日，2023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8月6日止。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22.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417.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040.6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4月26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3063.5分。考核期内共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爱国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爱国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8号
罪犯陈明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5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漳浦县漳浦盐场雄厝村195号。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4日作出（2023）闽0603刑初1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明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陈明华合同诈骗所得的赃款人民币三十六万七千元（扣押在案的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可予以抵扣），予以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徐凤兰。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6刑终3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7日起至2026年3月6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42.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明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明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69号

罪犯孙朝晖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8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四川省汶川县。捕前系无业人员。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6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2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朝晖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罚金已缴纳），追缴被告人孙朝晖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0元，由扣押单位漳平市公安局负责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7月16日起至2026年1月15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543.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朝晖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孙朝晖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0号

罪犯叶永盛，男，1982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3日作出（2021)闽0104刑初5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永盛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被告人叶永盛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八千九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
期自2021年4月1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止。2021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25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3月2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8.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136.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84.7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684.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永盛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永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1号

罪犯张文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7年1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1日作出(2023)闽0623刑初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文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责令被告人林喜坚、张文奇共同退赔被害人陈谊洁经济损失人民币99982元、被害人黄惠绣经济损失人民币10999元。刑期自2022年9月7日起至2026年5月6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17.8分，表扬3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文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文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2号

罪犯王志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3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1)闽0211刑初11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志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7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6月17日起至2026年9月16日止。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01.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志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志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3号

罪犯黄俊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3年6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石西村田中央38号，捕前系医生。曾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9年2月20日被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4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俊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公安机关扣押的该犯及同案的违法款项共计人民币395.28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0月29日起至2026年4月24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该犯对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应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罪名不符合开设赌场罪的特征等为由，提出申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9日作出（2024）闽03刑申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2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俊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俊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4号

罪犯陈灿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3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惠安县螺城镇梅山村田八3号，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2）闽021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灿杰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陈灿杰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向被告人陈灿杰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予以没收。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7日作出（2023）闽02刑终31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2）闽021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对陈灿杰定罪判决及追缴部分判决，撤销量刑判决。以上诉人陈灿杰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罚金已缴纳）。上诉人陈灿杰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用于执行原判判决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刑期自2022年1月6日起至2028年1月5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82.2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灿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灿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5号

罪犯陈冲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1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6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8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冲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向陈冲扣押的苹果12mini手机一部、黑色苹果X手机一部，予以拍卖，折抵罚金。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4日作出（2023）闽08刑终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3月18日起至2032年7月17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01.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冲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冲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6号

罪犯陈毅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2日作出(2023)闽0603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毅财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已缴纳）。被告人陈毅财及同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9554.74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赌资人民币327800元（扣押在公安机关），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月17日起至2028年6月16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3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毅财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毅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7号

罪犯黄友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9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长汀县，捕前无业。2009年12月，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闽0825刑初2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友明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八千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闽08刑终4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3月31日起至2031年3月30日止。2017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2019年4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5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1年2月2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19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2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10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2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7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3.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6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806.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9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141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友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友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8号

罪犯康晓东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3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紫泥镇安山村二洲117号，捕前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6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8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康晓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自2023年6月13日起至2028年6月12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63.2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5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康晓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康晓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79号

罪犯柯君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城县，捕前无职业。因犯抢劫罪于1999年12月被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因犯抢劫罪、盗窃罪于2006年9月被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2016年12月14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6日作出（2022）闽0825刑初2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君鹏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2年4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扣押的被告人柯君鹏的赃款人民币3.86万元返还被害人。继续追缴剩余赃款人民币11.116万元，用于返还被害人。判决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种。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78.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柯君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柯君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80号

罪犯刘德东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2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德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刘德东及其同案退出在案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四万九千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19日起至2026年9月16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4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德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德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81号

罪犯刘声洋，男，1996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浦城县，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7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29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声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二千元（已缴纳）。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刘声洋及同案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21000元，由公安机关负责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17日起至2026年6月16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47.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声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声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82号

罪犯冯恢烽，男，1993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3）闽0623刑初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冯恢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追缴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96638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3年4月20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2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恢烽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冯恢烽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83号

罪犯李鑫，男，2000年8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1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鑫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0月11日起至2026年7月7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4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鑫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84号

罪犯黄建东，男，1987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3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建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00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22）闽0303刑初316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建东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继续追缴黄建东违法所得人民币18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3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2月28日起至2025年12月27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842.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建东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建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85号

罪犯温友南，男，1975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无业，1995年4月8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998年11月4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3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温友南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9日作出(2023)闽08刑终2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0月8日起至2026年3月7日止。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039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7次，累计扣考核分13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温友南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温友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86号

罪犯陈海贵，男，1989年9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3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海贵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八万元，责令被告人陈海贵再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退在仙游县公安局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7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5月26日起至2026年8月23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03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海贵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海贵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88号

罪犯蔡定远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0年4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1)闽0603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定远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禁止被告人蔡定远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从事消毒卫生用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职业。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5日作出（2023）闽06刑终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月16日起至2036年1月15日止。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85.9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被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定远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定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89号

罪犯张飞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3日作出(2021)闽0304刑初5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飞龙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1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月13日起至2028年7月12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3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被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飞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飞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0号

罪犯林长梨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6日作出(2024)闽0425刑初1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长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4年7月9日起至2025年12月8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839.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长梨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长梨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1号

罪犯蒙七羽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2年2月出生，壮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9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蒙七羽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蒙七羽的违法所得1295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1月2日起至2026年6月19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230.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被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蒙七羽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蒙七羽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2号

罪犯章超，男，1992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6日作出（2020）闽0103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章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责令退赔各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014820元。刑期自2019年10月16日起至2031年4月15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5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0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3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4228.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2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章超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章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3号

罪犯连芳庶，男，1993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捕前系无业。2014年12月18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2015年2月2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5日作出（2021）闽0205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连芳庶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退缴在案的赃款人民币310000元，依法予以没收。刑期自2020年6月10日起至2026年6月9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31日作出（2022）闽02刑终4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87.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连芳庶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连芳庶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4号

罪犯章华沛，男，1995年9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8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章华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被告人章华沛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12日起至2026年7月11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4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章华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章华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5号

罪犯于保强，男，1995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河南省长垣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2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于保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自2023年12月11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8日作出（2024）闽05刑终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252.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于保强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于保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6号

罪犯巫立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3年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化县，捕前系务工。1991年6月22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0年3月30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10年2月4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系有前科。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6）闽0403刑初1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巫立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四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四万元、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巫立辉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700元。刑期自2016年8月5日起至2032年8月4日止。判决生效后，于2017年7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1年7月1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5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8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68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8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8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该犯患有颅内感染后遗症、大小便部分失禁、双下肢肌力3级+--4级、2型糖尿病等疾病，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内累计获得考核分283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78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243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巫立辉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巫立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7号

罪犯郭良超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9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3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良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7日作出（2024）闽04刑终1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12日起至2026年2月8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068.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068.4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良超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良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8号

罪犯谢福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闽0802刑初8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福龙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6）闽08刑终4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3月14日起至2029年3月13日止。2017年5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3月1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4刑更105号刑事裁定，对其不予减刑；2023年12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10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2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9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处遇。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5.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308.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24.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9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954.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福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福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99号

罪犯翁润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8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4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润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翁润斌及同案的违法款项共计人民币395.28万元（其中翁润斌个人违法所得50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8月23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处遇。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4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翁润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翁润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500号

罪犯袁旭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5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3）闽0623刑初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追缴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96638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3年4月20日起至2026年5月17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29.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袁旭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袁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501号

罪犯庄贵鑫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8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26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贵鑫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自2021年8月11日起至2026年9月10日止。2022年4月2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4月2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811.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庄贵鑫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庄贵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502号

罪犯吴俊德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11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个体经营者。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1）闽0211刑初11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俊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21年6月17日起至2026年6月16日止。宣判后，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7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36.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俊德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俊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503号

罪犯任腾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2年9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3）闽0623刑初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任腾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追缴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96638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3年4月20日起至2026年6月17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15.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任腾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任腾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504号
罪犯刘坤炼，男，1990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7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1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坤炼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责令被告人刘坤炼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43003.67元；追缴被告人刘坤炼与同案违法所得。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7日作出(2023)闽06刑终39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4月10日起至2026年5月9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899.4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坤炼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坤炼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505号
罪犯邱金龙，男，1988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肄业，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捕前系个体。2011年5月21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1年9月6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0日作出(2023)闽0205刑初2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金龙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元。依法向邱金龙与同案犯共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38591元。刑期自2023年2月23日起至2026年10月22日止。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174.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金龙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金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506号

罪犯林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1年11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经商。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骨干分子。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5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决定执行刑罚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闽08刑终257号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林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决定执行刑罚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已缴纳）。刑期自2020年5月22日起至2027年2月12日止。2021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4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91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30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610分。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强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假字第4号

罪犯陈彪，男，1996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彪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七万元。刑期自2023年4月12日起至2026年7月11日止。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44.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彪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彪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假字第5号

罪犯许卷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0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5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卷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款项人民币一万四千四百六十一元六角用于执行罚金。刑期自2023年7月11日起至2026年7月10日止。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本轮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76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卷新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卷新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29日

